

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　中華民國105年11月15日印發
案由：本院委員李彥秀等11人，為推行我國流行音樂產業及周邊音樂產業，帶動產業群聚，展現多元文化，建請文化部針對北部流行音樂中心主體工程多次延宕乙案，應檢討完工日期，並迅為解決工程經費短缺之問題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

說明：

一、國內流行音樂產業發展，缺乏空間足夠、設備完善、製作與表演成本較低的流行音樂表演場館，且缺乏以育成人才與團隊為發展核心的設施，對此北部流行音樂中心能帶動我國流行音樂產業的發展，更可以為流行音樂中心帶來群聚效果，讓內湖、南港成為媒體、音樂的發展中心，帶動周邊商圈、經濟發展。

二、北部流行音樂中心已於2013年動工，目前北基地工程進度達26.64%、南基地為0.93%，但由於建材經費浮動等因素，目前仍有10.44億的經費缺口，中央應盡速補貼經資缺口，為扶植流行音樂產業發展，以帶動流行音樂產業及周邊音樂產業。

提案人：李彥秀　　

連署人：賴士葆　　曾銘宗　　林麗蟬　　蔣萬安　　吳志揚　　許毓仁　　蔣乃辛　　鄭天財　　江啟臣　　徐志榮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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